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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合组织申报高科技

创业投资贷款的通知

各有关省市科技厅（委、局），各有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 

为了把科技部作为国家科技主管部门的体制优势、组织协调优势和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称开发银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融资优势、信用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合理地将科技资源和开发银行金融资源进行整合，以支持国家科技产业政策的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科技部与国家开发银行日前签订了《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

    为落实协议要求，  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业投资公司支持力度，双方拟共同确定—批符合条件的科技创业投资公司进行打捆组合评审，对符合国家开发银行信贷条件的创业投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双方将联合开展组织申报高科技创业贷款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1、 申报对象  

    各省(区、市)科技部门、地方政府、53个国家高新区投资主办(或控股)的科技创业投资公司。

    二、申报内容

    1．科技创业投资公司基本情况(营业执照、章程)、财务状况(近2年的财务报表)、已投资企业的基本情况和拟投资企业资金需求、担保等情况，以及地方政府或科技园区对创业投资公司支持情况。

    2．地方政府和高新区的基本情况、财政收入状况、科技资金投入情况，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已介入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3．报送材料包括：省(区、市)科技部门或高新区管委会的推荐函，填写所附表格(见附件)，以及其他园区及创业投资公司必要的补充材料。

    三、组织分工

    1．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和国家开发银行投资业务局共同负责此次申报组织工作，指导各地科技部门、各分行、高新区管委会开展具体工作。

    2．各地科技部门和各园区管委会按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组织所属科技创业投资公司的申报材料，分别报送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和开发银行所在地分行。

    3．各分行负责解释我行项目开发评审有关工作程序，及高科技创业贷款的有关规定，并对报送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对有无承贷可能提出分行意见后将材料报送总行投资业务局。

    四．时间安排

    1．2004年2月20日前，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和国家开发银行所在地分行受理申报材料。 

    2．2004年3月20日前，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和国家开发银行分行审核材料，并出具意见，报国家开发银行投资业务局汇总。

五、联系人及电话

国家开发银行投资业务局  吴丰硕  电话：010-68306585

科技部条件财务司        沈文京  电话：010-6851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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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本情况调查表

	地方或高新区基本情况（请以“√”表示选择项）

	财政状况
	每年可自行支配收入（万元）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其中：科技资金投入（万元）
	
	
	

	支持创业投资形式
	财政资金资助情况
	
	税收优惠或其他政策
	

	开行对地方或高新区是否已进行信用评级
	是
	信用等级
	信用发展度
	风险限额

	
	
	
	
	

	
	否

	开行对园区提供基础设施贷款情况
	已进入合同执行阶段
	承诺金额（万元）
	已发放金额（万元）

	
	
	
	

	
	正在评审阶段
	

	科技创投公司基本情况（请以“√”表示选择项）

	是否有申贷意向
	有
	无

	拟申贷金额（万元）
	

	地方政府或高新区与创投公司关系
	控股
	参股
	其他

	地方政府或高新区为创投公司申请贷款提供还款承诺的意向
	愿意协调确定担保方，并愿意提供财政还款承诺
	
	愿意协调确定担保方
	
	无提供还款承诺意向
	

	公司注册资本（万元）
	

	股东状况（列明股东名称及股比）
	股东1

	
	股东2

	
	……

	公司过去3年盈利状况（万元）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6月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